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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照明电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２２４）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国家电光源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北京）、中信施耐德智能楼宇科技（北京）有限公

司、合肥本山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昕诺飞（中国）投资有限公司、重庆大学、佛山市华全电气照明有限

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伟、杨毅男、王有锁、黄峰、杨春宇、柯柏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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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照明设备

非主功能模式功率的测量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智能照明设备在非主功能模式下消耗功率的测量方法。

本标准不规定与能源消耗相关性能要求，也不规定非主功能模式功率和／或相应能源消耗的最大

限值。

本标准适用于电源电压不超过１５００ＶＤＣ或１０００ＶＡＣ５０／６０Ｈｚ供电的智能照明设备。

　　注：除术语和定义外，在本标准中出现的“照明设备”代表智能照明设备，除非特别指明是其他照明设备。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ＩＳＯ／ＩＥＣＧｕｉｄｅ９８３　测量不确定度　第３部分：测量不确定度的表达指南（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ｏｆｍｅａｓ

ｕｒｅｍｅｎｔ—Ｐａｒｔ３：Ｇｕｉｄｅｔｏ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ｉｎ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ＩＥＣＧｕｉｄｅ１１５　测量不确定度在电工行业合格评定活动中的应用（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ｏｆ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ｔｏｃｏｎｆｏｒｍｉｔｙ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ｅｌｅｃｔｒ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ｓｅｃｔｏｒ）

ＩＥＣ６２６１２：２０１５　电源电压大于５０Ｖ的普通照明用自镇流ＬＥＤ灯　性能要求（Ｓｅｌｆｂａｌｌａｓｔｅｄ

ＬＥＤｌａｍｐｓｆｏｒ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ｉｇｈｔｉｎｇ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ｗｉｔｈｓｕｐｐｌｙｖｏｌｔａｇｅｓ＞５０Ｖ—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ＥＮ３００３２８Ｖ２．１．１　（２０１６１１）　宽带传输系统　工作在２．４ＧＨｚＩＳＭ频段并采用宽带调制技术

的数据传输设备　符合２０１４／５３／ＥＵ指令３．２条款基本要求的协调标准（Ｗｉｄｅｂ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ｙｓ

ｔｅｍｓ；Ｄａｔａ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２．４ＧＨｚＩＳＭｂａｎｄａｎｄｕｓｉｎｇｗｉｄｅｂａｎｄｍｏｄｕｌａ

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Ｈａｒｍｏｎｉｚｅｄ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ｃｏｖｅｒｉｎｇｔｈｅ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ａｒｔｉｃｌｅ３．２ｏｆ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

２０１４／５３／ＥＵ）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照明设备　犾犻犵犺狋犻狀犵犲狇狌犻狆犿犲狀狋

以提供照明为基本功能的部件或部件的组合。

　　示例：集成式灯、非集成式灯＋控制装置、灯具、控制装置、带摄像头的灯具。

　　注１：照明设备可以包含非照明部件并提供非照明功能。

　　注２：照明设备可用于满足特定条件下视觉作业功能需求，也可用于支持视觉作业功能需求以外的其他用途，例如

园艺、紫外线消毒等。

３．２

智能照明设备　犻狀狋犲犾犾犻犵犲狀狋犾犻犵犺狋犻狀犵犲狇狌犻狆犿犲狀狋

具备响应环境或预定义条件的特性的照明设备。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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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部件　犮狅犿狆狅狀犲狀狋

在不失去功能的前提下不可物理再分的最小构成部分。

　　注：改写ＩＥＣ６００５０１５１：２００１，定义１５１１１２１。

３．４

电源（照明设备的）　狆狅狑犲狉狊狌狆狆犾狔（狅犳犾犻犵犺狋犻狀犵犲狇狌犻狆犿犲狀狋）；犘犛

从源处获得电能并以一种规定的形式将电能供给照明设备的电能变换器。

　　注：改写ＩＥＣ６００５０１５１：２００１，定义１５１１３７６。

３．５

控制部件（照明设备的）　犮狅狀狋狉狅犾狌狀犻狋（狅犳犾犻犵犺狋犻狀犵犲狇狌犻狆犿犲狀狋）；犆犝

用机械方式（例如电位器）或非机械方式（例如传感器）调节，并通过电子元器件控制输出的部件。

３．６

电源电压（照明设备的）　狊狌狆狆犾狔狏狅犾狋犪犵犲（狅犳犾犻犵犺狋犻狀犵犲狇狌犻狆犿犲狀狋）；犛犞

提供电能量的电气连接的电压。

３．７

网络　狀犲狋狑狅狉犽

具有链路拓扑和体系结构的通信基础设施。

　　注：包括物理部件、组织原则、通信流程和格式（协议）。

３．８

功能（设备的）　犳狌狀犮狋犻狅狀（狅犳犲狇狌犻狆犿犲狀狋）

设备以满足某种需求的属性。

　　示例：照明、充电、无线路由、辅助电源输出。

　　注：功能可处于开启或关闭的状态。

３．９

辅助功能（照明设备的）　狊狌狆狆狅狉狋犳狌狀犮狋犻狅狀（狅犳犾犻犵犺狋犻狀犵犲狇狌犻狆犿犲狀狋）

为更好地实现照明功能提供服务的功能，包括但不限于用以改变照明功能开关状态的功能。

　　示例：光传感、存在传感、无线连接、数字可寻址照明传输或模式传输。

　　注：同一种功能可能是照明设备的辅助功能或者附加功能，取决于该功能与照明功能是否相关。

３．１０

附加功能（照明设备的）　犪犱犱犻狋犻狅狀犪犾犳狌狀犮狋犻狅狀（狅犳犾犻犵犺狋犻狀犵犲狇狌犻狆犿犲狀狋）；犃犉

与照明不相关的功能。

　　示例：人数统计、噪声探测。

　　注：照明设备的辅助功能不属于附加功能。

３．１１

模式（设备的）　犿狅犱犲（狅犳犲狇狌犻狆犿犲狀狋）

不同的状态或不同的工作条件。

　　注：改写ＩＥＣ６００５０９０４，定义９０４０３０９。

３．１２

主功能模式（照明设备的）　犪犮狋犻狏犲犿狅犱犲（狅犳犾犻犵犺狋犻狀犵犲狇狌犻狆犿犲狀狋）

依据产品使用说明，一个或多个非辅助功能的功能处于开启的状态的模式。

３．１３

非主功能模式（照明设备的）　狀狅狀犪犮狋犻狏犲犿狅犱犲（狅犳犾犻犵犺狋犻狀犵犲狇狌犻狆犿犲狀狋）

依据产品使用说明，一个或多个辅助功能处于开启的状态，其他功能均处于关闭状态的模式；或所

２

犌犅／犜３９０１８—２０２０



库
七
七
 w
ww
.k
qq
w.
co
m 
提
供
下
载

有功能均处于关闭状态的模式。

　　示例：待机模式、网络待机模式、关闭模式、空载模式。

　　注：除非物理不可实现，附加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３．１４

关闭模式（照明设备的）　狅犳犳犿狅犱犲（狅犳犾犻犵犺狋犻狀犵犲狇狌犻狆犿犲狀狋）

所有功能处于关闭状态的模式。

　　注：提示用户照明设备处于关闭状态的指示灯模式属于关闭模式。

３．１５

待机模式（照明设备的）　狊狋犪狀犱犫狔犿狅犱犲（狅犳犾犻犵犺狋犻狀犵犲狇狌犻狆犿犲狀狋）

照明设备连接到电源电压，除使用传感器、计时器或非网络触发的外部触发信号的辅助功能外，其

他功能均处于关闭状态的模式。

　　注：除非物理不可实现，附加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３．１６

网络待机模式（照明设备的）　狀犲狋狑狅狉犽狊狋犪狀犱犫狔犿狅犱犲（狅犳犾犻犵犺狋犻狀犵犲狇狌犻狆犿犲狀狋）

照明设备连接到电源电压，除使用网络触发信号的辅助功能外，其他功能均处于关闭状态的模式。

　　注：除非物理不可实现，附加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３．１７

空载模式（照明设备的）　狀狅犾狅犪犱犿狅犱犲（狅犳犾犻犵犺狋犻狀犵犲狇狌犻狆犿犲狀狋）

照明设备连接到电源电压，并在控制装置的输出电路上关闭照明功能的模式。

３．１８

使用说明书　犻狀狊狋狉狌犮狋犻狅狀狊犳狅狉狌狊犲

提供给用户的与设备相关的信息。

　　注：使用说明书包括用户手册，以纸质或电子文档形式呈现。使用说明书不包括产品供应商提供给测试实验室的

专用于测试目的的特殊说明。

［ＩＥＣ６２３０１：２０１１，定义３．１２］

３．１９

受试设备　犲狇狌犻狆犿犲狀狋狌狀犱犲狉狋犲狊狋；犈犝犜

本标准范围内用于测试非主功能模式下电功率消耗的照明设备。

　　示例：仅仅提供照明的照明设备或多功能照明设备。

３．２０

功率边界线　狆狅狑犲狉犫狅狌狀犱犪狉狔

围绕受试设备周围的边界线，所有形式的能量流经过该边界线，并可在此处测量功率总和。

４　测试条件

４．１　一般说明

除非另有规定，应采用４．２～４．５所规定测试条件和测量设备开展测试。

４．２　实验室和环境条件

除非使用说明中另有规定，应在环境温度２５℃±１℃的无对流风环境中测试。

３

犌犅／犜３９０１８—２０２０



库
七
七
 w
ww
.k
qq
w.
co
m 
提
供
下
载

４．３　测试用电源

４．３．１　电源电压和频率

若本标准被其他标准或法规引用，并具体规定了测试电压和频率，应对所有试验使用所规定的电压

和频率。

若其他标准或法规并未规定测试电压和频率，测试电压和频率应为产品的额定电压和额定频率，具

体见ＩＥＣ６２６１２：２０１５的 Ａ．２．２。既可交流供电又可直流供电的照明设备，应在两种供电条件下分别

测量。

稳定过程中，测试电压应稳定在±０．５％的范围内，测试过程中，电源电压应稳定在±０．２％的范

围内。

４．３．２　电源电压波形

给指定模式下ＥＵＴ供电时，若电源电压为交流电源，电源电压的总谐波含量（１３次谐波及以下）应

不超过３％，且在所需要功率范围内工作时，电源电压不应产生间谐波；若电源电压为直流电源，电源电

压的纹波系数应小于０．５％。

除以上规定外，测试ＥＵＴ的测试电压峰值与均方根值的比值应在１．３４～１．４９的范围内。

　　注：符合ＩＥＣ６１０００３２的电源可能符合以上要求。

４．４　功率测量精度与不确定度

需按照测试用途挑选合适的仪器设备。交流电压表和电流表的校准不确定度应不超过０．２％，直流

电压表和电流表的校准不确定度应低于０．１％，交流功率计和功率分析仪的校准不确定度应不超过

０．５％。

测量不确定度和可追溯性，见ＩＳＯ／ＩＥＣＧｕｉｄｅ９８３和ＩＥＣＧｕｉｄｅ１１５。

４．５　具备网络连接的情况

４．５．１　一般说明

当使用来自网络连接的外部触发信号进行主功能模式和非主功能模式之间的切换时，需要特别注

意网络是否正确配置并连接到ＥＵＴ，以保证准确测量功率消耗。

需要注意的是，可能有几个功率级别（例如，功率可能受到网络连接质量、连接速度或网络连接的数

量和类型的影响）。功率消耗也可以在这些模式下循环。

对于连接到有线网络的ＥＵＴ的测量，见４．５．２。

对于无线网络，在无线设备寻找连接（侦听）或者网络已经建立连接时，可能有着不同的功率消耗。

还需要考虑一个重要的情况，在网络环境中，ＥＵＴ的功率消耗还会受其设计、用户交互、网络交互的

影响。

当ＥＵＴ具备连接多个无线网络的能力时，需要分别确定针对各种网络的非主功能模式的功率

消耗。

当测试连接到无线网络的ＥＵＴ时，设备具备天线时，可以用有线电缆代替无线来连接到网络（见

４．５．３），或者开展辐射测量（见４．５．４）。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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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２　具备有线网络连接的情况

除了通信功能之外，有线网络还可能引入与改变照明设备模式的辅助功能不相关的功耗。

针对非主功能模式功率测量，应将有线网络功能限定仅用于设置ＥＵＴ的（非主功能）模式，以避免

引入除设置和维持非主功能模式外的额外功率消耗。

４．５．３　具备无线网络连接的情况：使用传导连接进行测试

对于输出口配置天线连接器的ＥＵＴ，可以按照图１中所示的传导测量进行测试。

图１　传导连接犈犝犜的非主功能模式功率消耗测量的测试配置

当选择这种测试方法时，测试前开展以下准备步骤：

———对于跳频的ＥＵＴ，接受预计的工作信道的变化。

———对于非跳频ＥＵＴ，ＥＵＴ应设置为在ＥＵＴ用于预期用途时将使用的工作信道。记录工作信道

的频率。

———使用图１所示的测试设置，在ＥＵＴ和相关的配套设备之间建立通信链路。可变衰减器的衰

减应在１ｄＢ的步长中增加到最大值，包误码率（ＰＥＲ）保持小于或等于１０％。制造商可根据

ＥＵＴ的预期用途指定备选方案。ＥＵＴ输入的合成信号电平为犘ｍｉｎ，并做好记录。

———设置无线网络的命令刷新频率为１ｋＨｚ，或按制造商提供的速率进行设置。

４．５．４　具备无线网络连接的情况：使用辐射连接进行测试

对于集成天线的ＥＵＴ，例如，没有天线连接器，可以用辐射连接方法进行测试。

当选择这种测试方法时，测试前开展以下准备步骤：

———测试地点见ＥＮ３００３２８Ｖ２．１．１（２０１６１１）的附录Ｂ，测试步骤见ＥＮ３００３２８Ｖ２．１．１（２０１６１１）

附录Ｃ的Ｃ．１～Ｃ．４。

———测试配置见图２。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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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通过集成天线连接犈犝犜的非主功能模式功耗的测试配置

———应调整相关关联设备的传输功率级及其与ＥＵＴ的物理分离距离，直至数据包误码率（ＰＥＲ）

保持在小于或等于１０％的范围内。制造商也可以在适当的情况下确保ＥＵＴ能使用而指定另

外的ＰＥＲ值。

———ＥＵＴ输入的相关信号等级通过频谱分析仪的天线测试，如图３所示。天线之间的测试距离，

以及信号单元（或相关设备）的功率设置需保持固定。应记录绝对信号等级犘ｍｉｎ用于定标。

图３　通过集成天线连接犈犝犜的非主功能模式功率测试的定标配置

———定标后，应用ＥＵＴ代替天线。

———设置无线网络命令刷新频率为１ｋＨｚ或者制造商提供的相关频率。

５　测试

５．１　一般说明

该测试方法是测试ＥＵＴ处于非主功能模式下的功率消耗。当处于非主功能模式下，功率消耗是

恒定值，或者在无限期内几个功率等级按规律排列。

　　注１：在从主功能模式到非主功能模式的转换过程中，当执行转换任务时，一些ＥＵＴ可能在较高的功率状态下等

待，或者电路被激活或被断开，因此它们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才能进入稳定状态。

　　注２：当ＥＵＴ自动变换模式时，有时会有必要使ＥＵＴ进行几次的自动转换尝试，以确保在记录并报告测试结果前

完整并正确地记录了转换次序。

　　注３：使用本标准的测量方法可以记录有限持续时间模式，这些模式的结果可记录为能耗（Ｗ·ｈ）和持续时间。一

个稳定的ＥＵＴ模式不会受到任何用户的干预。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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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评估的非主功率模式有：

———待机模式；

———网络待机模式；

———关闭模式；

———空载模式。

所评估ＥＵＴ的类型见５．２，当评估一个特定模式时，需按照５．３的规定对ＥＵＴ做准备工作。５．３．１

给出了带有电池充电功能的ＥＵＴ的准备工作指南。当ＥＵＴ准备好后，按照５．４描述的过程测试ＥＵＴ

在特定模式下的功率消耗。

５．２　照明设备的类型

５．２．１　一般说明

在本标准范围内，照明设备可以是仅具备照明功能的照明设备（例如灯、灯具和控制装置），也可以

是多功能照明设备（具有一个或多个非照明功能，即附加功能）。对两种类型的照明设备，具体见５．２．２

和５．２．３。

５．２．２　仅具备照明功能的照明设备

仅具备照明功能的照明设备由一个或多个部件构成，这些部件包括光源（ＬＳ）、电源（ＰＳ）和控制部

件（ＣＵ）。图４给出了这三种部件的符号。

图４　仅具备照明功能的照明设备部件和符号

光源，见图４ａ），负责将电源提供的能量转化以产生光。

电源，见图４ｂ），负责以可控的方式将供电电源的能量转化成提供给光源能源而使光源发光。

控制部件、见图４ｃ），充当照明设备和（外部）通信之间的接口。除非采用物理切断的方式改变光输

出的情况，控制部件负责ＥＵＴ在主功能模式和非主功能模式之间的切换。控制部件指示电源以所要

求模式（主功能、非主功能）驱动光源。

触发控制部件以改变模式的触发信号可以来自传感器、计时器或外部触发信号。触发主功能模式

和非主功能模式之间模式改变的外部信号可以来源于网络或其他的源。对于非网络触发的待机情况，

照明设备的非主功能模式也叫做待机模式。对于通过来自网络的外部触发信号触发待机的模式叫做网

络待机模式。

电源不包括控制部件，但电源的设置可以通过控制部件进行控制。因此，电源并不必要具备和外部

网络的直接连接。

表１列出了构成仅具备照明功能的照明设备的部件配置形式及示例，以及与附录Ａ中非主功能模

式功率测量配置的对应关系。测量配置的具体准备信息，见５．３。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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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仅具备照明功能的照明设备的配置、示例及所对应测量配置

照明设备的配置 示例 相应的测量配置

Ａ 独立式电源 图Ａ．２

Ｂ Ｄａｌｉ控制器 图Ａ．３

Ｃ 控制装置 图Ａ．４

Ｄ 电源电压供电灯 图Ａ．５

Ｅ 可调光灯 图Ａ．６

Ｆ 集成式灯、灯具

Ｇ
带外部调光器的可调光灯、电源

电压调光灯

Ｈ 带外部供电电源的调光灯

Ｉ 带远程控制装置的灯

Ｊ
带独立式供电电源和调光器

的灯

图Ａ．７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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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３　多功能照明设备

多功能照明设备包括一个或多个光源、电源和控制部件以提供照明功能，同时还包括提供非照明功

能特性的一个或多个部件（见图５），例如人数统计、噪声探测等。

图５　表示多功能照明设备一个附加功能的部件

图６给出了包含一个光源和一个附加功能的照明设备示意图。实际上，也可以对包含多个光源、电

源、控制部件和／或多个附加功能的照明设备进行评估。

图６　包括一个附加功能的多功能照明设备配置示例

当进行非主功能模式功率消耗评估时，将照明设备设置为非主功能模式，并关闭所有可以关闭的附

加功能。根据多功能照明设备关闭其附加功能的能力，非主功能功率消耗可能包含附加功能所引入的

功率消耗。

表２列出了照明设备可能包含的功能和模式示例。应使用该表报告所评估的功能状态和模式组

合。应针对ＥＵＴ扩展该表以覆盖ＥＵＴ支持的所有功能和模式。

表２　可能的功能和模式示意表

功能（开／关）

模式

非主功能

关闭 待机 网络待机
主功能

必选项

照明

附加项

成像

传感

能量储存

供电

高网络可用性

…

…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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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　犈犝犜的准备

５．３．１　一般说明

对一个照明设备开展本标准中的所有测试。

ＥＵＴ可能具有外部网络连接，通过外部网络连接指示ＥＵＴ进入某种模式和／或通信其状态信息，

包括所测量的性能。本标准给出了如下类型ＥＵＴ的准备说明：

———不具备网络连接；

———具备网络连接（有线或无线）。

除了以上网络功能外，网络连接可能还包括其他功能，例如路由功能。具有附加路由网络功能或其

他网络相关的附加功能的ＥＵＴ属于多功能ＥＵＴ。

５．３．２　输入功率的测量

ＥＵＴ可以连接到一个或多个电源电压。当连接到多个电源电压时，例如，控制部件通过另外的电

源电压供电，或者照明部件和非照明部件使有不同的电源电压。针对一个电源电压的情况，需要进行一

次功率测量。针对多个电源电压的情况，需要进行多个独立的功能测量，这种情况下，同时进行的多个

功率消耗的累加组成非主功能模式下的功率总体功耗。

表１列出了仅具备照明功能的照明设备的配置。表１第３列（相应的测量配置）列出了相对应的附

录Ａ中的测量配置示意图。多功能ＥＵＴ的测量配置示意图参见附录Ｂ。

实用起见，在测试配置示意图中用功率边界线代表（多）电源电压连接，并不采用各个功率测量点的

形式。

当评估单个照明部件作为ＥＵＴ的功耗时，需要使用替代负载或参考电路（犚ｌｏａｄ）模拟其他部件。

对于一个外壳仅包含一个电源或包含一个电源和控制部件的情况，（网络）待机模式和关闭模式的

功率测量与光源无关。为了评估这类照明部件的功耗，应使用替代负载（犚ｌｏａｄ）模拟光源。

当使用阻性负载犚ｌｏａｄ时，需要根据电源的额定输出功率（犘ｒａｔｅｄ）和额定输出电压（犞ｒａｔｅｄ）（或额定输

出电流（犐ｒａｔｅｄ））确定犚ｌｏａｄ，如式（１）。

犚ｌｏａｄ＝
犞ｒａｔｅｄ

２

犘ｒａｔｅｄ
…………………………（１）

　　所使用的犚ｌｏａｄ应具有足够的功率级别以保证在测试过程中电阻值偏差控制在１％以内。

设计用于可变阻抗的ＬＥＤ光源的电源在驱动纯电阻替代负载时可能出现故障。对于这种类型的

电源，应使用二极管和可变电阻的组合来模拟ＬＥＤ光源。模拟负载应在最大的额定输出电压时对应最

大的额定输出电流。

可以使用符合制造商所规定输出特性的适当的参考电路和功率源替换电源。

可以使用符合制造商所规定输出特性的合成波形发生器替换控制部件。

当ＥＵＴ包括电池或给可充电电池充电的电路时，应确认是否有法律法规条文规定所适用的条件，

否则应采用下列规定。

对于含有充电电路的ＥＵＴ，关闭模式、待机模式、网络待机模式和空载模式的消耗功率测量，应在

已采取预防措施确保电池在测试期间不进行充电的情况下进行。否则，对可被用户拆卸的电池，应卸掉

电池，若电池不可拆卸，确保电池已完全充满电。

　　注：持续模式的功率测量，在装上电池并充满电后进行。

为评估功率消耗，应对ＥＵＴ执行如下步骤的准备工作：

———按照表１以及相对应的测试配置图（参见附录 Ａ 或附录Ｂ）选择并准备合适的ＥＵＴ测试

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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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使用说明书，并按照说明书配置ＥＵＴ；

———按照相关条款，继续对ＥＵＴ的准备工作，具体为：

　　●　对不具备网络连接的ＥＵＴ，按照５．３．３继续准备工作；

　　●　对具备网络连接的ＥＵＴ（有线或无线），按照５．３．４继续准备工作。

５．３．３　不具备网络连接的犈犝犜

对不具备网络连接的ＥＵＴ，继续以下准备工作并测试：

———确定如何转换ＥＵＴ的模式。

———参阅规定了ＥＵＴ测试模式的有关ＥＵＴ测试程序、外部要求（例如法规）或使用说明。所测试

ＥＵＴ模式需与使用者相关，并代表预期正常使用的情况。如果使用说明提供了配置选项，需

分别测试每个相关选项。主功能模式应按照ＥＵＴ的相关性能标准进行测量。

———打开电源电压。

———将ＥＵＴ设置为相应待测试的非主功能模式，例如待机模式。

———根据５．４测试。

５．３．４　具备网络连接的犈犝犜（有线或无线）

对具备网络连接的ＥＵＴ（有线或无线），继续以下准备工作并测试：

———确定如何转换ＥＵＴ的模式。

———参阅规定了ＥＵＴ测试模式的有关ＥＵＴ测试程序、外部要求（例如法规）或使用说明。所测试

ＥＵＴ模式需与使用者相关，并代表预期正常使用的情况。如果使用说明提供了配置选项，需

分别测试每个相关选项。主功能模式应按照ＥＵＴ的相关性能标准进行测量。

———根据制造商的使用说明将ＥＵＴ连接到指定的外部网络。

———打开电源电压。

———指示外部网络将ＥＵＴ设置为相应待测试的非主功能模式，例如网络待机模式。

———根据５．４测试。

５．４　测试步骤

５．４．１　一般说明

应采用以下一种或几种方法确定非主功能模式功率：

———直接抄表法；

———平均读数法；

———采样法。

直接抄表法是最基本、最简单的测量方法，但其适用性有限。假设模式稳定且功率可直接读取，该

方法通过记录仪器功率读数来确定功耗。５．４．２提供了该方法有效性和细节的更多信息。

平均读数法假定模式和功率值都是稳定的。通过指定周期内仪器功率读数的平均值确定功耗，或

者，通过记录在指定周期内累积的能量消耗并除以时间周期。５．４．３提供了该方法有效性和细节的更多

信息。

采样法在整个测量周期内以规则的间隔记录功率测量结果。这种测量方法适用于各种模式和

ＥＵＴ。对于功率周期性变化、不稳定或持续时间有限的模式，应采用采样法。５．４．４提供了该方法有效

性和细节的更多信息。

５．４．２　直接抄表法

直接抄表法应仅用于模式不变且测量仪器显示功率读数稳定的情况。不应将本方法用于验证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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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依据本方法所得测试结果不同于５．４．４或５．４．３所规定测试方法所得结果的情况，以５．４．４或

５．４．３所得测试结果为准。

　　注：采样法的测试时间可能相对较短，见５．４．４。

按照以下步骤采用直接抄表法测试功率：

———对ＥＵＴ供电燃点至少３０ｍｉｎ。若功率显示稳定，读取仪器功率测试结果。若３０ｍｉｎ内功率

读数仍然变化，则继续延长燃点时间，直到显示稳定状态。

———在至少１０ｍｉｎ后，再做读数操作，并以ｈ为单位记录与上次读数的时间差。

———计算两次功率读数值之差，再除以以上时间差，若符合以下条件，则两次读数的平均值记为测

试结果：

　　●　对于输入功率等于或小于１Ｗ 的产品，计算值小于１０ｍＷ／ｈ；

　　●　对于输入功率大于１Ｗ 的产品，计算值对应每小时的功率变化小于输入功率的１％。

———若不能达到以上条件，不应使用直接抄表法。

５．４．３　平均读数法

本方法不适用于周期性循环或有限时间的模式。

在ＥＵＴ稳定至少３０ｍｉｎ后，评估两个相邻测试时间段的稳定性。使用以下平均功率法或累计能

量法确定测试时间段的平均功率：

———选择两个近似等长且不低于１０ｍｉｎ的对比时间段，记录每个时间段的起始时间和持续时间。

———确定每个对比时间段的平均功率。

———计算两个对比时间段平均功率之差与两个时间段中间点的时间差之比的绝对值：

　　●　对于输入功率等于或小于１Ｗ 的产品，若计算值小于１０ｍＷ／ｈ，则视为稳定；

　　●　对于输入功率大于１Ｗ 的产品，若以上计算值对应每小时的功率变化小于输入功率的

１％，则视为稳定。

———若不能达到以上稳定判定条件，则继续增加样品燃点时间和时间段持续时间，重复上述评价。

———一旦样品达到稳定，将两个对比时间段内所有功率读数的平均值记为样品功率。

———若在每个时间段达到３０ｍｉｎ时仍不能达到稳定，应使用５．４．４中的采样法。

平均功率法：若功率测量仪器可记录所选择工作时间段的平均功率，则所选择时间段应不低于

１０ｍｉｎ。

累计能量法：若功率测量仪器可记录所选择工作时间段的能量，则所选择时间段应不低于１０ｍｉｎ。

且积分时间应超过仪器关于能量和时间分辨率的２００倍。用测量能量除以监测时间确定平均功率。

　　注１：通过一段时间内累积能量得出的平均功率等效于平均功率读数。能量累加器比能在指定周期内测量平均功

率的仪器更为常见。

　　注２：为确保量纲一致，推荐使用 Ｗ·ｈ和ｈ，并以 Ｗ为单位给出功率。

　　示例１：若仪器的时间分辨率为１ｓ，则累计能量法的监测时间应最小为２００ｓ（３．３３ｍｉｎ）。

　　示例２：若仪器的能量分辨率为０．１ｍＷ·ｈ，则累计能量应最小为２０ｍＷ·ｈ（０．１Ｗ负载对应时间为１２ｍｉｎ，１Ｗ

负载对应时间为１．２ｍｉｎ）。读数应符合基于时间和能量分辨率的要求，且最小记录时间为１０ｍｉｎ。

５．４．４　采样法

功率不稳定（周期性或不稳定）或模式时间有限时，应使用本方法。模式稳定时，本方法也是最快速

的测试方法。本方法也是适用于所有模式的方法，且是本标准推荐用于所有测量的基准方法。若对产

品行为或模式稳定性有任何怀疑，应采用本方法。

在所规定最小时间段内以不大于１ｓ为均匀时间间隔读取并记录功率和其他关键参数，例如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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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电流。

　　注１：对于非固定负载或任何功率规则或不规则波动的情况，推荐使用０．２５ｓ或更小的时间间隔。

当模式所对应消耗功率非周期性变化时，平均功率按照以下评估：

———给产品供电至少１５ｍｉｎ，该时间为总时间。

———通常舍弃总时间前１／３时间所采集的数据。使用总时间后２／３时间所采集的数据判断稳

定性。

———稳定状态的建立取决于总时间的后２／３时间内的平均功率。对采集数据做线性回归，对于输

入功率小于或等于１Ｗ 的产品，若斜率小于１０ｍＷ／ｈ，则视为稳定。对于输入功率大于１Ｗ

的产品，若每小时变化小于输入功率的１％，则视为稳定。

———若１５ｍｉｎ不能达到以上稳定判定条件，则继续加长供电时间直到总时间后２／３时间内达到以

上稳定判定准则。

———一旦稳定，将总时间后２／３时间内的平均功率记为测试结果。

　　注２：若样品在３ｈ内仍不稳定，对所采集数据进行评价，看是否是周期性功率变化情况。

当已知模式持续变化但并非周期性时（基于使用说明、规格书、测试等），在足够长的时间内记录功

率以便总记录时间的后２／３时间内的所有数据点的平均值落在±０．２％区间内。当测试这种模式时，总

时间应不低于６０ｍｉｎ。

当模式所对应消耗功率是循环形式时（即功率以分钟或者小时为周期规律性变化），按照以下方式

评价最少４个周期内的平均功率：

———给ＥＵＴ供电至少１０ｍｉｎ，该时间不用于功率评价。

———继续对产品供电，供电时间应包括至少两个对比时间段，每个时间段应包括至少两个循环、且

时间不低于１０ｍｉｎ，两个对比时间段应包括相同的循环数。

———计算每个对比时间段内的平均功率。

———计算每个对比时间段的中间点的时间，以ｈ为单位。

———计算两个对比时间段平均功率之差与以上两个中间点的时间差之比的绝对值：

　　●　对于输入功率等于或小于１Ｗ 的ＥＵＴ，若计算值小于１０ｍＷ／ｈ，则视为稳定；

　　●　对于输入功率大于１Ｗ 的ＥＵＴ，若以上计算值对应每小时的功率变化小于输入功率的

１％，则视为稳定。

———若不能达到以上稳定判定条件，继续增加对比段的循环次数直到达到以上稳定判定条件。

———一旦稳定，将两个对比时间段内所有功率读数的平均值记为测试功率。

若循环不稳定或不规律，应采集足够多数据以评价该模式下的功率特性（推荐至少１０个循环）。

　　注３：对所有情况，推荐以图形形式显示呈现所记录功率数据，以助于建立稳定上升、周期循环、不稳定或稳定过程

评价。

对已知为有限持续时间的模式（基于使用说明、规格书或测量），应记录所有持续时间的功率数据。

并在测试报告中给出关于该模式为有限时间的说明、持续时间、所消耗能量（Ｗ·ｈ）。

　　注４：对以上测试，不要求在采集数据前对产品做任何最低时间的前期供电燃点。

对于产品的一系列模式以规则排列出现的情况，应按照本条确定每个模式的功率水平、已知出现顺

序和每个模式的持续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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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附录）

仅具备照明功能的照明设备的测试配置示意图

　　本附录基于图Ａ．１中的图例和符号，给出了对应于表１的对仅具备照明功能的照明设备开展非主

功能模式功率测量的配置示意图，见图Ａ．２～图Ａ．７。

图犃．１　附录犃所使用图例和符号

对于适用的图，同时给出了针对每种配置的外部网络选项。除所给出测试配置示意图外，其他配置

也可能适用。

图犃．２　电源的功能测试配置

图犃．３　控制部件的功率测试配置（含网络连接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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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犃．４　电源和控制部件组合体的功率测试配置

图犃．５　光源和电源组合体的功率测试配置

图犃．６　光源和控制部件组合体的功率测试配置

图犃．７　仅具备照明功能的照明设备（此处指光源、电源、控制部件组合体）功率测试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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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犃．７（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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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资料性附录）

多功能照明设备的测试配置示意图

　　本附录基于图Ｂ．１中的图例和符号，给出了具有一个或多个附加功能的多功能照明设备非主功能

模式下功率消耗的测试配置，见图Ｂ．２。

图犅．１　附录犅所使用图例和符号

图Ｂ．２给出了多功能照明设备功率测试配置示意图（并包含网络连接选项）。所给出示意图中的

ＥＵＴ包含一个光源、一个电源、一个控制部件和一个附加功能附件。实际情况下，ＥＵＴ可能包含多个

同类部件。

图犅．２　多功能照明设备功率测试配置

７１

犌犅／犜３９０１８—２０２０



参　考　文　献

　　［１］　ＩＥＣ６００５０１５１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ｌｅｃｔｒ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Ｐａｒｔ１５１：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ａｎｄｍａｇ

ｎｅｔｉｃｄｅｖｉｃｅｓ

［２］　ＩＥＣ６００５０９０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ｌｅｃｔｒ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Ｐａｒｔ９０４：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ａｎ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ａｎｄｓｙｓｔｅｍｓ

［３］　ＩＥＣ６１０００３２　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ｉｌｉｔｙ（ＥＭＣ）—Ｐａｒｔ３２：Ｌｉｍｉｔｓ—Ｌｉｍｉｔｓｆｏｒｈａｒ

ｍｏｎｉｃｃｕｒｒｅｎｔ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ｉｎｐｕｔｃｕｒｒｅｎｔ≤１６Ａｐｅｒｐｈａｓｅ）

［４］　ＩＥＣ６２３０１：２０１１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ａｐｐｌｉａｎｃｅｓ—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ｏｆｓｔａｎｄｂｙｐｏｗｅｒ

［５］　ＩＥＣ６３１０３　Ｌｉｇｈｔｉｎｇ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Ｎｏｎａｃｔｉｖｅｍｏｄｅｐｏｗ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３４／５３８／ＣＤ）

［６］　ＣＩＥＳ０２５／Ｅ：２０１５　Ｔｅｓｔ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ＬＥＤｌａｍｐｓ，ＬＥＤｌｕｍｉｎａｉｒｅｓａｎｄＬＥＤＭｏｄｕｌｅｓ

８１

犌犅／犜３９０１８—２０２０




